浙江大学经济学院
经济学院［2007］11号

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本科课程组运行办法

为了规范本科课程教学和考核，进一步整合、优化本科课程结构和体系，更好地以课程组为单位开展本科教学研究，提升本科教学质量，根据浙江大学《浙江大学本科课程考核管理办法》，制定《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课程组运行办法》：

1．课程组每学期至少召开两次教学工作会议，一次为开课前的准备会议，另一次为课程结束后的总结会议。

2．课程组组长负责课题组的组织及运行工作，并负责制订统一大纲、统一教材、统一教学、统一考试的有关要求。课题组组长对各门课程的具体命题方式与考试内容具有最终决定权，各课程负责人协助课程组组长做好课程组的运行管理工作。
3．所有任课教师必须根据学校有关规定，按时完成学校、学院及课程组布置的有关任务，严格按照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授课，并采用本课程统一试卷。

4．所有任课教师必须遵守《浙江大学本科教学工作教师手册》，服从各课程组统一管理。如果违反《浙江大学本科教学工作教师手册》规定，学院将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，课程组负责人将视情况停止相关教师的授课。

5．本办法自2007－2008学年秋冬学期起执行，由经济学院负责解释。

浙江大学经济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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